
低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系，是一套典型的 "条块结合、军民协同 "
的复杂治理架构。其核心逻辑可以概括为四句话：国家发改委定方向、定规划，国家空管委和军方管空域、管
安全，民航局和工信部管行业、管技术，地方政府管落地、管场景。围绕这一逻辑，国家与地方、条线与综合
、军事与民政之间形成了多层次、多维度的协同机制。随着低空经济持续发展，这一管理体系仍在不断完善和
优化之中。

国家发改委是低空经济的宏观牵头部门。其新设的低空经济发展司（低空司）承担 "总设计师 "
职能，负责制定发展战略、产业规划与投资政策，统筹产业布局、统计分类与重大项目，并协调化解跨部门、
跨军地的重大瓶颈问题。

空域管理的顶层决策由国家空管委（中央空管委）与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共同承担。国家空管委负责审批空域
改革试点，协调军民航空域的划设与使用，监督全国低空运行秩序；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则从军事安全角度出
发，负责军航空域管理与飞行管制，保障国防空防安全。二者共同构成空域管理的决策核心，在守住安全底线
的前提下，有序推动低空资源向民用领域开放。

在专业化条线监管层面，各部委职能分工明确、各司其职。

民航局是低空行业监管的核心主体，承担航空器适航审定、飞行运行标准制定、运营资质审核、安全监管及事
故调查等职责，回答的是 "谁能飞、怎么飞、飞得安不安全 "的根本问题。

工信部专注于 "制造与技术端 "，负责无人机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链培育，同时统筹推进 5G-A
网络能力建设与低空智联网频谱资源的规划分配，为低空经济提供技术底座。

交通运输部致力于将低空运输纳入综合立体交通网络，推动低空与铁路、公路、水运等多种运输方式的跨模态
联动，构建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。

公安部聚焦低空治安管理，承担无人机实名登记、反制管控及公共安全事件处置职责，是低空秩序的安全防线
。

应急管理部统筹低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，负责预案制定与力量协调，推动低空手段在自然灾害、事故救援等场
景中的系统性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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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资源部负责低空基础设施的用地规划与审批，为起降点、飞行服务平台等基础设施落地提供空间保障。气
象局提供精细化低空气象服务，保障飞行安全。生态环境部、市场监管总局分别承担低空飞行的环保评估监管
与行业标准、市场秩序管理职责，共同构成多部委支撑的监管矩阵。

地方政府是低空经济从政策文本走向现实落地的主战场。各省市通常由主要领导挂帅，成立低空经济工作领导
小组，办公室多设于发改委，将国家顶层规划转化为本地的补贴政策、产业基金和基础设施项目，并负责协调
军地关系与跨部门事务，统筹推进场景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。

在执行层面，地方各职能部门与国家条线形成上下贯通的业务体系，同时承担国家层面所不具备的属地化职能
。

地方发改委负责本地低空经济的规划制定、项目统筹与资金安排。地方交通局（厅）牵头推进低空运输基础设
施建设，包括起降点布局、飞行服务平台搭建及航线运营调度。民航地区管理局与空管局承担区域内的民航监
管、空管服务与飞行审批，是国家民航局监管体系在地方的延伸。地方工信局负责制造产业招引、技术创新支
持与通信保障落地。公安局承担属地无人机监管、低空治安维护与公共安全处置。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实施地
方低空应急救援行动。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市场监管局则分别承担用地审批、环保监管与市场秩序的属
地管理职责。

在所有地方执行主体中，战区空军与地方军事机关的角色尤为特殊。二者通过军地联系机制，负责区域内军航
空域协调、飞行管制与空防安全保障，是低空开放能否真正落地的关键变量。

这套架构的有效运转，依赖于三类核心关系的动态平衡。

"条 "
上的专业垂直性，确保了全国范围内民航安全标准的一致性与技术规范的统一，使不同地区的低空飞行器得以 "
同频对话 "、跨区运行，避免各地标准碎片化。

"块 "
上的综合协调性，赋予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自主空间。正是这种灵活性，使得深圳的城市物流配送、四川的山
地森林防火、安徽的文旅低空观光等差异化场景，能够在统一的国家框架下迅速付诸实践。

"军地协同 "
的动态化，则是低空经济区别于传统地面经济的根本所在。从国家空管委到各省市军地联席会议，空域管理正
从传统的 "静态封闭、逐次审批 "向 "分类划设、动态响应 "
加速转变，这一转变的深度与速度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低空经济的天花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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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，这一架构正处于从 "条块分割 "走向 "条块融合 "
的关键过渡期。制约整体效率的核心矛盾，在于跨部门、跨军地之间的数据壁垒与审批链条过长。未来的优化
方向，将集中于数据流动的一体化整合与监管手段的数字化升级，通过构建统一的低空飞行服务与监管平台，
有效压缩各机构之间的协调成本，为更大规模、更高频次的低空飞行活动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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